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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治安 当前需要引起人们

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
陈宝树 陈泽宪 刘 仁 文

一
、

现 状

社会治安一直是人 民群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
,

党和政府也对此非常重视并为之付

出了很大努力
。

但 由于种种原因
,

当前重大恶性案件仍有上升趋势
,

危害也很严重
,

这

是 当前刑事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
。

具体来说
,

当前
,

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主要表现

在 以下儿个方面

一 杀人
、

抢劫
、

重大伤害案件十分突出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一些雇佣 “ 杀手 ” 杀

人
,

杀人碎尸抛尸等严重犯罪也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
。

尤其是 以抢劫犯罪为主要内

容的 “ 车匪路霸 ” ,

虽经各地政法机关大力围歼
,

但有的地方至今未能有效遏制
。

二 重大盗窃
、

诈骗案件居高不下
。

盗窃
、

诈骗的手段越来越新
,

如 以 “ 引进外

资 ” 、 “ 集资 ” 、 “ 贷款 ” 为名而行骗等 , 盗窃
、

诈骗的对象越来越广
,

从盗骗现金发

展到盗骗汽车
、

股票等
,

从盗骗有形物发展到盗骗商业秘密等无形物
。

众所周知的北京

长城机 电科技产业公司非法集资事件就是一例
,

因该公司在全国各地设有多处分公司
,

并分别集资
,

不到半年时间就集资达 亿多元
。

该骗局被揭穿后
,

引起了社 会 的 不 安

定
,

使各地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
。

三 强奸
、

流氓案件频繁发生
。

一些犯罪分子相互勾结
,

公然在公开场合强奸
、

轮奸
、

侮辱妇女
,

或者聚众斗殴
、

寻衅滋事
、

称霸一方
,

成为横行乡里的恶势力
,

群众

敢怒不敢言
,

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
。

四 拐卖
、

绑架妇女儿童
,

赌博
,

贩毒等犯罪活动禁而不止
。

以毒品犯罪为例
,

年的 中国缉毒工作声势浩大
,

仅大规模的集中行动就搞了好几次
,

但个别犯罪分子

公然顶风作案
,

甘 冒杀头的危险去贩毒
。

五 劫持人质
、

绑架勒赎案件在一些地方抬头
。

在广东
、

海南
、

福建
、

浙江等沿

海沿边地 区 以及 内地一些地区
,

针对个体户
、

私营企业主
、

外商以及一般群众的 “ 绑票 ”

案件时有发生
,

并有蔓延之势
。

六 劫机和偷渡外逃犯罪接连出现
。

年 一 月连续发生的多起飞机被劫事

件
,

引起 国内外的广泛关注
。

此外
,

随着一些沿海沿边 口岸的全方位开放
,

个人偷越或

组织偷越 国 边 境的案件也 明显增多
。

有的偷渡案件规模之大
,

令人触 目惊心
。

二
、

特 点

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呈现 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

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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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暴力犯罪严重
,

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使用枪支作案
。

持枪作案分子胆大妄为
,

气焰嚣张
。

他们有的明 目张胆地在繁华闹市区抢劫银行
、

出租车 有的在光天化 日之下

枪杀无辜 有的肆无忌惮地闯入民宅
,

劫掠财物
。

四川省 年发生的涉枪案件比 年

增加了一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年发生的涉枪案件比 年增长了
,

年

一 月发生的涉枪案件又 比 年同期增长
。

二 结伙犯罪和集团犯罪猖撅
,

并向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发展
。

这些结

伙犯罪和集团犯罪 “五毒俱全 ” ,

无恶不作
,

他们杀人越货
、

绑架勒赎
、

奸淫妇女
、

欺

行霸市
,

其罪行令人 发指
。

有的犯罪团伙集金钱
、

权力和犯罪于一体
,

拥有严密的组织

和先进的武器
,

甚至与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中的败类相串通
,

或者与境外黑社会势力相勾

结
,

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恶势力
,

社会危害性极大
。

如哈尔滨市公安机关破 获 的 宋 永

佳
、

王伟范
、

郝伟涛等人为首的重大流氓犯罪团伙
,

该团伙共有成员 余人
,

拥有上百

万元的经济实力
,

他们以承包企业的合法身份为掩护
,

大肆进行各种犯罪活动
,

并拿出

几十万元行贿
。

从 年以来
,

先后实施了 起手段残忍的流氓犯罪活动
。

这个带有黑

社会性质的犯罪 团伙被打掉后
,

共收缴了枪支 支
,

匕首
、

尖刀等凶器 件
,

缴获赃款

赃物折合人 民币 万多元
。

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
,

境外黑社会组织的不断渗透和繁衍

已经成为威胁我 国局部地区社会安定的 “ 毒瘤 ” 。

三 流动人 口 犯罪 明显增加
, “ 两劳 ” 释放人员和负案在逃人员 占相当比例

。

随

着流动人 口数量剧增
,

外来人员的犯罪 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
。

在有的地区
,

外来人员犯罪 已大大超过 了本地区人 员的犯罪
,

在这些流窜作案的罪犯 中
, “ 两劳 ” 释

放人员和负案在逃人员又 占有相 当的比例
。

四 青少年犯罪手段不断成人化
,

且继续呈上升趋势
。

从这些青少年的犯罪性质

看
,

大多集 中在对社会危害较大的盗窃
、

抢劫
、

伤害
、

强奸
、

杀人
、

流 氓等几类犯罪上
,

其作案手段也不断向成人化发展
。

三
、

原 因

从 韶年 “ 严打 ” 至今
,

多年过去了
,

我 国的政法部 门为维护社会安定做出了巨

大贡献
,

社会治安秩序基本是好的
,

社会安定
,

人 民安居乐业
,

但离党和人 民的要求仍

有一定的差距
,

其原因何在 我们认为
,

既然犯罪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
,

那么探

寻这些犯罪的原因也就必须联系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来加以考察
。

一 新 旧体制的交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
,

给社会治安带来了空前的压力
。

一 方

面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生产力得到了迅速 发展
,

另一方面社会的大变革对社会结构
、

道德水准等带来 了 巨大的冲击
,

使社会治安也面临着空前的考验
。

很 明显
,

在这种情况

下
,

如果还拿
、

年代封闭型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来衡量
、

年代开放型的社会

治安问题
,

在经济上搞 “ 横向比 ” 同发达 国家比
,

在治安上搞 “ 纵向比 ” 同 仇

年代比
,

显然是不科学的
。

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

轨的时期
,

更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包括治安管理在 内的各种社会管理的漏洞和断层
。

这主

要表现在 以下儿个方面
、

人
、

财
、

物
、

信息的大流动大大增加了犯罪的诱因
。

如流

一又日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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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人 口 的急剧增加加大了公 安机关治安管理的难度 现金和财物的大流动刺激了犯罪分

子的私欲
,

使其违法犯罪有机可乘 大量增多的公共娱乐场所和夜生活行业 的 管 理 失

范
,

使得治安问题变得更为复杂
,

等等
。 、

各种社会矛盾和碰撞显著增加
,

严重影响

了社会治安的稳定
。

如各类开发区的建立导致农 民土地被大量征用
,

且忽视善后处理
,

由此 引起农 民与政府或开发区企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
,

群众闹事
、

械斗事 件 时 有 发

生 又如
,

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市场竞争的 日趋激烈
,

社会上 出现 了一批经济效

益差的危困企业和 因改革精简下来的企业富余人员
,

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
,

加上有

些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
、

下岗人员安置等问题上又有不当
,

由此引发的职工集体上访
、

停工
、

罢工
、

请愿
、

静坐事件和打击报复
、

发泄不满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发生并还在呈

增长之势
。 、

由于收入分配档次拉开
,

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特别是那些不是靠勤劳致

富而是通过非正 当手段富起来的人盲 目追求高消费和高享受
,

造成一些人心理不平衡
,

他们就 以犯罪形式来满足 自己的欲望或发泄 自己的不满
。 、

有的犯罪分子钻法制不健

全
、

政策不配套和管理不严格的空子
,

打 “ 擦边球 ” ,

闯 “ 红灯区 ” ,

伺机实施各种犯

罪活动
。

二 中央提出的 “ 两手抓
、

两手都要硬 ” 的战略方针贯彻不得力
,

社会治安综合

治理的各项措施没有真正落到实处
。

这可 以通过 以下三方面表现 出来
、

一些地方的

党委和政府没有把 “ 两手抓
、

两手都要硬 ” 的战略方针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

重要组成部分来认识和对待
。

仍然存在一手硬
、

一手软的现象
。

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经

济建设步伐加快的情况下
,

对社会治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
、

新问题研究不够
,

对社会治

安的严峻形势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
。

甚至有些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为

了追求经济利益
,

竟打着
“

解放思想
” 、 “ 吸引外资 ” 、 “ 搞活经济 ” 等幌子

,

对卖淫漂

娟
、

吸毒贩毒
、

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消极对待
,

听任其极大地毒化社会风气和危害社会

治安
。 、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没有真正落实
, “ 谁主管谁负责 ” 、 “ 抓系统

、

系统抓 ” 、 “ 一票否决权 ” 等问题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解决
。

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早

就颁布了 《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》 ,

党的 “ 十 四大 ” 又正式把 “ 加强社会

治安综合治理
,

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” 写进了修改后的党章
,

但由于具体的立法和管理机

制没有跟上
,

加上各级领导思想认识上的不统一
,

使得这项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
,

某些

部 门和企事业单位对综合治理的重要性缺乏认识
,

抱着 “ 你治我安
,

一

与 己无 关 ” 的 思

想
,

出现 “ 综合治理
,

谁也不理 ” 的现象
,

其结果是社会治安越来越依赖专门机关孤军

作战的局面
。 、

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
,

民间纠纷的数

量越来越多
,

其范围也越来越广
,

但作为治安工作第一道防线的基层政权建设在一些地

区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加强
,

相反
,

还被削弱了
,

特别是在广大农 村
,

治 保
、

调 解 组

织荒废
,

基层基础工作薄弱
,

普法教育流于形式
,

重点人 口 失控
,

帮教工作不落实
,

大

量的 民间纠纷得不到及时疏导和解决
,

许多治安问题长期得不到整治和处理
,

致使小事

闹大事
,

有的直接演变成严重的刑事案件
。

三 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及时
、

处理不得力
。

表现在
、

破

案率低
。

个别地方平均破案率一般为 左右
。

尤其是一些震动大
、

影响坏的重特大恶

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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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案件得不到及时侦破
,

使相当数量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
,

继续为非作歹
。 、

有的地

方 “ 以罚代刑 ” 、 “ 重罪轻判 ” ,

办
“

人情案
” 、 “关系案 ” 占一定比例

。 、

有的地方

劳改机关放松了对犯人的认罪服法教育
,

其结果是犯人不但没有改造好
,

反而在监牢 内

互相感染
,

这些人一旦出狱
,

其社会危害性有增无减
。

此外
,

大量案件久拖不决
,

法院

的生效判决难于执行
,

以及执法中存在的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等诸多问题
,

都制约着对

犯罪分子及时
、

有力的打击
。

四 政法 队伍的 自身建设与形势和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
,

客观上制约了对犯罪分

子的打击
。

表现在
、

警力不足
,

技术装备落后
,

缺少办案经费
,

干警待遇低
。

由于

警力不足
,

干警长期超负荷工作
,

致使其身心健康严重受损 因经费紧张
,

不少基层公

安机关发不出工资
、

装不起 电话
、

报销不了差旅费
、

明知逃犯在外地而无力去追捕
。

值

得注意的是
,

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
,

由于政法干警待遇偏低
,

政法机关 “ 讨钱度 日
,

负

债经营 ” 的现状长期得不到改善
,

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都程度不同地出现 了政法队伍人心

不稳
、

凝聚力减弱的现象
。

有的干警尤其是那些工作能力较强的干警有的跳槽
“

下海
” ,

或者 “身在曹营心在汉 ” ,

兼职经商
、

搞第二职业
,

甚至给老板当保镖
。 、

有的地方

政法队伍的素质较低
,

干警的进
、

出
、

奖
、

惩
、

升
、

降等都没有严格的标准 和 科 学 的

管理
。 、

有的政法部门的领导人员热衷于办公司
、

抓创收
,

且摊子铺得越来越大
,

致

使这些单位的领导和干警精力分散
,

力量不集中
。 、

办案搞利益驱动
, “ 以罚代刑 ” 。

对有经济收入的案件争着办
,

没有经济收入的案件能推则推 对该捕该诉的案件不捕不

诉
,

而 以治安罚款或免予起诉了事 对赃款赃物不随案移送
,

而设法在各自的环节将其

截留
。

对此
,

群众气愤地说 “ 现在是公安
‘

罚 ’ 一点
,

检察
‘

免
,

一点
,

法院
‘

缓
,

一

点
,

司法
‘

减
’

一点
,

有钱就可 以不坐牢
,

有钱就可 以不杀头
” 。 、

有的地方干警执法犯

法的现象严重
,

或滥用职权
,

或玩忽职守
。

五 资本主义
、

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侵入经济
、

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
。

一

些地方社会风气正不压邪
,

助长了治安形势的恶化
。

首先
,

党风
、

政风 中的腐败现象引

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
,

一方面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
,

另一方面也直接助长了社会

不安定因素的增长
。

有的犯罪分子就是怀着一种对社会的不满和报复心理走上犯罪道路

的
,

所谓 “ 有权合法捞
,

无权非法偷 ” 、 “ 干部大吃大喝
,

百姓小偷小摸 ” 等顺 口 溜
,

就是这种心态的表露
。

所以有的 同志直言不讳地指出 “ 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党内 ” ,

“ 治安要先治警
,

治警要先治党 ” 。

其次
,

文化市场管理混乱
,

一大批低级
、

庸俗
、

充

满淫秽内容和暴力色彩等不健康的文化产品充斥市场
,

诲淫诲盗的书刊杂志
、

音像制品

等比比皆是
,

严重地污染了社会环境
,

成为诱发违法犯罪特别是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

温床
。

有的青少年所采用的犯罪手段
,

如绑票
、

蒙面
、

电击
、

麻醉
、 “ 放鸽子 ” 等

,

都

是从一些不健康的报刊影视 中学来的
。

再次
,

社会道德水准下降
,

价值观扭曲
,

一些地

方社会风气正不压邪
。

在不少地方
、

不少单位
,

思想政治工作无人过 问
,

拜金主义
、

享

乐主义
、

极端个人主义盛行
。

腐朽没落的道德观
、

人生观滋长
,

高消费
、 一 切向钱看成

为一种时髦
。

还有的地方邪气压倒正气
,

好人怕坏人
,

犯罪分子在光天化 日之下行凶作

恶
,

围观的群众竟无人敢出来与之作斗争
,

这种状况是很令人深思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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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
对 策

如上所述
,

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转轨时期
,

维护好我国的社会治安在相当

长的一个时期里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
,

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活动的犯罪也不会在短期

内根除
。

但是
,

设法尽量减少重 大恶性案件的发生
,

争取一个群众比较满意的 治安环境
,

不仅是必要的
,

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
。

为此
,

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

一 统一全党对当前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性的认识
,

坚决贯彻执行 “ 两手抓
、

两手

都要硬 ” 的战略方针
。

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

论为指导
,

正确认识改革开放
、

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
,

确

保稳定的政治局面
。

在抓改革和发展的同时切实负起维护社会安定的政治责任
。

把抓好

社会治安工作摆到重要议事 日程
。

加强调查研究
,

分析本地区
、

本部门的治安工作状况
,

针对新情况
、

新问题
,

及时予 以解决
。

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
,

要采取坚决

措施依法予 以严惩
。

要把一个地区的治安形势好坏作为考察当地党政领导政绩的一个硬

指标
,

坚决克服 “ 讲起来重要
、

干起来次要
、

忙起来不要 ” 的错误倾向
。

二 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
,

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

治安防范机制
。

多年的实践证 明
, “ 严打 ” 固然有其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

,

但其作用

毕竟是有限的
,

不能将其奉为解决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的万全良策
。

当然
,

没有打击或

打击不力
,

犯罪现象就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同样
,

没有严密的防范工作
,

打击的效果就

不能巩固
,

甚至会出现打不胜打的局面
。

因此
,

我们认为
,

要解决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
,

就必须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
,

实行
“
打防并举

,

标本兼治
,

重在治本 ” 的方针
。

其具体措施是
、

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“ 谁主管谁负责 ” 的原则
,

把责任制落

实到每个地区
、

每个部 门
、

每个基层单位
,

建立一套奖惩结合
、

赏罚分明的工作机制
。

、

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
。

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杀人
、

抢劫
、

爆

炸
、

强奸
、

流氓
、

贩毒等刑事犯罪分子
,

深入开展反盗窃
、 “ 打拐 ” 、 “ 禁娟 ” 和 围歼

“ 车匪路霸 ” 四个专项斗争
。

切实加强经常性的侦查
、

起诉
、

审判和改造工作
,

提高破

案率
,

及时打击犯罪
,

遏制大案和恶性案件上升的势头
。 、

落实各项防范措施
,

建立社会

防范机制
。

防范犯罪
,

不但要靠政法机关的专门工作
,

更重要的是群众的力量
,

要广泛

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
,

实行群防群治
。

要在专门机关的指导下
,

充分发挥街道
、

乡镇
、

居委会
、

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以及机关
、

工厂
、

学校等单位的作用
,

组织军
、

警
、

民联防

网络
。

在城市尽快全面推广警察巡逻制度
,

组织厂街联防队
、

大院保安队 , 在农村组织

民兵执勤队
、

联防队
,

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
。 、

加强治安管理工作
。

首先要加强重点

地区部位的管理
,

如对车站
、

码头
、

机场
、

大型集市贸易市场
、

文化娱乐场所
、

宾馆
、

饭店等公共场所的管理
。

公
·

安
、

工商
、

文化等有关部
一

要各司其职
,

密切合作
,

落实责

任制
。

还要加强流动人 口 的管理
,

实践证明
,

流动人 口的犯罪率大大高于常住人 口 的犯

罪率
。

因此管好流动人 口是至关重要的
。

要建立动态的人 口管理机制
,

做到放得开
、

管得

住
,

既为公 民的正常活动提供方便
,

又能有效的防止和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
。 、

做好

刑满释放
、

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和帮教工作
,

是预防重新犯罪的重要环节
。 、

加强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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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理论消息
·

党的建设文摘 一组

淡化党的领导
、

削弱党的建设的表现
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王金 山在 《当前政治领域函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》一文中认为

在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
,

由于一些 同志思想不端正
,

认识不明

确
,

措施不得力
,

工作不到位
,

使一度受到抵制的淡化党的领导
、

削弱党的建设的现象

又有所滋长
。

其主要表现有四个 一是 “ 代替论 ” 。

这种观点认为
,

当前的 中心工作是

搞经济建设
,

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经济建设上
,

只要经济搞上去了
,

党的领导和党的建

设也就加强了
,

因而埋头经济业务工作
,

不抓党的建设
,

一手硬一手软
,

甚至把党的建

设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
。

二是 “对立论 ” 。

这种观点认为
,

抓党的建设与搞经济建设是

矛盾的
,

要发展经济就不能抓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领导
,

否则就会干扰和冲击经济建设
,

因此讲经济建设是一套
,

讲党的领导
、

党的建设是另一套
,

把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搞成
“ 两张皮 ” 。

三是 “ 取消论 ” 。

这种观点认为
,

市场经济遵循的是价值规律
,

只要有经

济手段
、

法律手段就行了
,

有没有党的领导
、

搞不搞党的建设无所谓
。

有的人认为党组

织是一个社会团体
,

不一定在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中都设党的组织
,

其领导应该兼职化
,

其活动应该业余化
。

尤其在企业中 “ 取消论 ” 较有市场
,

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在一 些

少 年的法制教育工作
。

学校教育重在育人
,

要认真上好法制课
。

把法制教育和理想教育
、

道德教育结合起来
。

工商
、

文化
、

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文 化
、

出版的管理
,

净化

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
。

‘三 加强和改革政法工作
,

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
,

提供

更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
。 、

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
,

政法工作进行相应的改

革
。

要改革
、

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机制
,

提高司法和行政执法水平 建立政法部门

的 自我约束机制和执法监督机制 加强立法工作
。

尽快修改刑法
、

刑事诉讼法
,

制定 《警

察法 》
、

《法官法 》
、

《检察官法 》
、

《律师法 》
、

《监狱法 》等
,

用法律引导
、

推进

政法工作的改革
。

从法律上保证 “ 两手抓
、

两手都要硬 ” 的战略思想的实现
,

从制度上

防止对司法
、

执法活动的不 当干预
,

保障政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
。 、

要完善政法部门的

经费保障制度
,

提高政法机关的装备现代化水平
。 、

提高政法 队伍的战斗力
。

政法机关

是 人民民主 专政的重要机构
,

要确保社会稳定
,

建立一支廉洁
、

高效
、

富 育战斗力的政

法队伍是十分重要的
。

首先要加强政法部门领导班子的建设
,

要注意选配德才兼备的优

秀人才充实到各级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
,

对那些不称职的要及 时调整
,

对极少数腐败分

子应坚决清除 其次
,

要从严治警
。

政法干警进
、

出
、

奖
、

惩都应有严格的标准和科学

管理
,

对干警中的违法犯罪案件
,

要严肃处理
,

决不姑息
。

再次
,

要建立和完善政法干

警的监督制约机制
。

要落实公开办事制度 建立执法检查制度以及群众监督举报制度等
。

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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